附件1：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申  请  表
编号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制
表一 

工程简要说明
	建设单位名称
	
	所有制性质
	

	建设单位地址
	
	电     话
	

	法定代表人
	
	领 证 人
	

	工 程 名 称
	

	建设地点
	

	合同价格
	万元；其中外币（币种     ）   万元

	建设规模
	面积：        （m2）跨度（高度）       （m）

	结构类型
	

	合同开工日期
	
	合同竣工日期
	

	项目总监
	
	专业

监理工程师
	

	施工总包

单位项目负责人
	
	执业资格
	

	项目技术负责人
	
	安全负责人
	


表一（续）

	勘察单位
	

	设计单位
	

	监理单位
	

	施工总包单位
	

	专业分包单位
	

	劳务分包单位
	

	申请单位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    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表二　    　

建设单位提供的文件或证明材料情况
	建设工程用地许可证
	
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	

	拆迁许可证或施工现场

是否具备施工条件
	

	中标通知书及施工合同
	

	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
	

	施工组织设计
	

	监理合同或建设单位

工程技术人员情况
	

	质量、安全监督手续
	

	资金保函或证明
	

	其它资料
	

	审查意见

（发证机关盖章）

经办人：　   　审查人：　    　　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此栏中应填写文件或证明材料的编号。没有编号的，应由经办人审查文件或资料是否完备。

附件2：

	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

编号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八条规定，经审查，本

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，准予施工。

特发此证

发证机关



	建设单位

工程名称

建设地址

建设规模

面积：    （m2）跨度（高度）     （m）

合同价格

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勘察单位

设计单位

监理单位

施工单位

专业分包单位

劳务分包单位

项目总监

专业监理工程师

项目负责人

执 业 资 格

项目技术负责人

安全负责人

合同开工日期

合同竣工日期

注意事项：

一、本证放置施工现场，作为准予施工的凭证。

二、未经发证机关许可，本证的各项内容不得变更。

三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证进行查验。

四、本证自核发之日起三个月内应予施工，逾期应办理延期手续，

不办理延期或延期次数、时间超过法定时间的，本证自行废止。

五、凡未取得本证擅自施工的属违法建设，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建筑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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